乌鲁木齐县、各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委会，市属各委、办、局，各县级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市属国有企业：
[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治区医保局、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医保〔2021〕75号）精神，为进一步完善乌鲁木齐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对《关于提高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和大额医疗补助金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乌政办〔2014〕153号）和《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7〕8号）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一、调整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待遇标准
将《关于提高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和大额医疗补助金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乌政办〔2014〕153号）中，“同时提高最大额医疗补助金的支付限额，从目前的12万元调整到22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为30万元。”调整为：“参保人员在一个统筹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由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按以下规定支付：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22万元以内的部分按90%支付；22万元以上，200万元以内的部分按95%支付。”
二、调整职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
将《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7〕8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城镇职工大病保险，是指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其个人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经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后超过大额医疗补助最高支付限额的部分，由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基金按比例给予支付的制度。”调整为：“本办法所称职工大病保险，是指参保人员在一个统筹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经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报销后，个人承担的合规费用由职工大病保险基金按比例给予支付的制度。”
三、调整职工大病保险待遇标准
将《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7〕8号）第八条“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其个人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后，超过大额医疗补助最高支付限额的个人自付部分，城镇职工大病保险承担95%，个人承担5%。城镇职工大病保险不设最高支付限额。”调整为：“参保人员在一个统筹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经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报销后，个人承担的合规费用，由职工大病保险按以下规定支付：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2.8万元以上部分，由职工大病保险给予支付，其中2.8万元至5万元（含5万元）的部分按50%支付；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按60%支付；1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70%支付。”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其他未调整内容仍按《关于提高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和大额医疗补助金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乌政办〔2014〕153号）和《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7〕8号）执行。《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病保险补充办法的通知》（乌政办〔2018〕1号）同步废止。实施期间如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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